
大连理工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日常办公用品采购与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规范学部日常办公用品（以下简称办公用品）的采购与管理，结合学

部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由学部统一配备的各类办公用品的采购与管理。 

第三条：办公用品主要包括： 

1、家具类：办公桌、椅、文件柜、沙发、茶几等 

2、设备类：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投影仪、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

电话机、加热器等 

3、办公耗材类：签字笔、打印纸、胶水、燕尾夹、档案盒等 

4、其他类：矿泉水、纸杯、展板、条幅等。 

第四条：办公用品的采购与管理按照依需采购、依规采购、按需发放、统筹调配、

厉行节约的原则。 

第五条：综合办公室负责办公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回收、报修等管

理工作，各项程序应做到记录完整、措施得力。 

第六条：办公用品采购程序及规则 

1、综合办公室年初制定当年学部办公用品采购计划、采购预算报主管部长审核； 

2、属于国家集中采购目录或学校集中采购目录内的办公用品，按照相关管理规

定执行（空调机、办公用计算机、打印机、投影机、公务印刷等）； 

3、采购预算金额达到学校集中采购限额标准的，按照学校采购管理规定执行； 

4、采购的办公用品与学校近一年内集中采购标的物相同的，可按照不高于学校

招标价格进行合同追加，其中本条第 2、3 款情形除外； 

5、耗材类、其他类办公用品采购可实行定点采购，每年年初通过邀请谈判的方

式确定不少于两家定点供货服务商并签订供货服务合同进行采购，合同期最长不

超过一年； 

6、本条 1—5 款未涵盖的办公用品采购，可实行市场比价、质价合理的原则进行

采购，执行人不得少于 2 人； 

7、纳入学校资产管理的办公用品应具有一定年限的质保期，设备类不低于 1 年，

家具类不低于 3 年； 



8、采购金额达到学校合同起签标准的，按照学校合同管理规定执行。 

第七条：综合办公室对采购的办公用品进行验收，保证其质量。验收合格的予以

登记入库，验收不合格的按约定或合同条款处理。 

签订采购合同且并有质保金约定的，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付款。 

第八条：办公用品保管 

1、 办公用品由综合办专人保管，应做到统一存放，防止受潮、虫蛀、损坏、丢 

失，保证使用功用和性能； 

2、办公用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时，应及时排除； 

3、因个人原因或非正当使用而造成办公用品丢失、损坏、损毁的，将根据实际 

情况由相关责任人承担损失。 

4、相关人员离职前应如数交还所领用的非消耗性办公用品，由综合办公室确认。 

第九条：办公用品发放 

1、 使用人领取办公用品时按照核定的数量填写领用表并签字，综合办公室做好 

出库登记，并建立台账。 

2、使用人在使用办公设施时，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操作，并注意日常保养维护。 

3、学部新入职的行政办公人员按如下标准配备办公用品：计算机一台、打印机 

一台、文件柜一个、办公桌椅一套、记事本一本、签字笔一支、订书器一个、笔 

筒一个、胶水一瓶等。 

第十条：附则 

1、 本制度解释权和修订权归学部综合办公室； 

2、如遇学校相关政策调整，此制度做相应修订或补充； 

3、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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